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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18-112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

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 或“公司” ）于2018年10月8日披露了《关于控

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4号），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阙文

彬先生与自然人张玉富先生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阙文彬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794,009,999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2.57%）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张玉富先生及其共同受让方

或受让方指定的第三方（以下合称受让方或张玉富先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签署《借款协议》目标公司收到

8000万借款后生效。 截止2018年10月16日，张玉富先生已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瓦房店第三医院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和《保证担保协议》，约定张玉富先生向本公司提供8000万元借款，借款期限

12个月，借款年利率为8%，同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瓦房店第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目

前公司已经收到8000万借款，《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既已生效，交易双方将加快推进本次股份转让交易

事项。

目前签订的仅为股份转让框架性协议，且阙文彬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尚处于多家法院冻结状态，最

终股份转让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 公司将积极关注该股份转让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18-113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交所《问询函》的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

的《关于对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723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根据公司核实情况，现将回复的内容公告如下：

一、请详细说明你公司筹划该次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背景、具体过程、目前进展、下一步工作安排及该

事项对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94,009,999股，占公司总股本42.57%；其累

计质押股份790,557,230股，占公司总股本42.38%，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99.57%。 因阙文彬先生

与华龙证券、东莞证券、东北证券、民生证券等多家机构存在股权质押融资或其他形式的融资，其持有的

公司全部股份已被多家法院冻结或轮候冻结。 为解决债权债务纠纷，阙文彬先生筹划引进战略投资者，

未来可能通过协议转让或司法拍卖等形式被动减持公司股份，而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该事项

公司在2018年7月12日关于《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的公告》中披露）。 2018年10月6日，阙文彬先生

与张玉富先生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张玉富先生拟以偿债获股的方式受让其持有的公司794,

009,999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2.57%）。 公司已于2018年10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了该事项的

详细情况，详见《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4号）。

截止2018年10月16日， 张玉富先生已与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瓦房店第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借款协议》和《保证担保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张玉富先生向本公司提供8000万元借款，借款期限12个

月，借款年利率为8%，同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瓦房店第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目前公

司已经收到8000万借款，根据协议约定，《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已经生效，交易双方将加快推进本次股份

转让交易事项。

自框架协议生效后至股权过户前，阙文彬先生及张玉富先生将致力于保持上市公司现有团队稳定，

框架协议的签订及控股股东的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在上市公司对外融资和

流动性方面，张玉富先生将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支持，进一步提升公司融资能力，将间接对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产生积极正向影响。

由于本次交易以偿债获股的形式进行，涉及多家债权人，加之阙文彬先生持有公司全部股份（标的

股份）已被多家法院冻结或轮候冻结。本次签订的为框架协议，双方将根据债权债务处理情况，签订正式

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最终能否实现，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请结合控股股东目前股份锁定和减持承诺履行情况、股票质押冻结情况等，说明该次控制权变

更是否存在违反承诺或转让受限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中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等。

回复：

阙文彬先生持有公司全部股份（标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2018年4月26日，阙文彬签署了《说

明及承诺》，“……本人未有在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内在二级市场上主动减持上市公司

股份的计划，但因本人所持公司全部股份被司法冻结，本人正在积极筹措资金偿还有关债务，如果资金

筹措不及时，不排除本人所持股份被司法等强制拍卖的情形或其他形式，而导致减持。 ”（详见2018年5

月2日公司披露的《重大资产购买预案》），本次控股权的变更与该《说明与承诺》不存在冲突。

经核查，并经阙文彬先生本人确认，截止目前阙文彬先生及本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请结合本次股权转让的方式，补充说明本次转让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并分析张玉富及相关方

是否具有履约能力，如履行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张玉富先生及阙文彬先生基于当前全部标的股份质押及冻结状态对公司运营带来的不利影响，在

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基础上，结合交易的可行性，本次股权转让是以偿债获股（质

押标的股份而产生的债务）的方式进行，目前质押标的股份而产生的债务本息合计约50亿元，折合每股

价格约6.27元，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2.25元，《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签订前一日公司股票

收盘价为4.36元/股。 交易价格较每股净资产溢价约178.67%，较协议签订前一日收盘价溢价约43.81%。

该定价是交易双方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共同认可的基础上作出的，交易价格合理且具备可操作性（但能否

最终实现股权交割过户，仍具有不确定性）。

张玉富先生现为中元融通投资有限公司、 大连国贸中心大厦有限公司、 辽宁中水亚田实业有限公

司、中海石化（营口）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其具有多年金融及实体从业经验，拥有成熟的业务管理团

队，上述四家企业经审计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总资产合计约191亿元，净资产约77亿元。 其下属的资

本运营公司、销售公司、物业公司等现金流充裕、经营状况良好，同时也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认可和大力支

持。 张玉富先生多年积累的有形与无形资产为其协调偿债、履约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请补充披露张玉富及相关方本次收购的最终资金来源，如存在借款，请补充说明借款金额、对

象、期限、利息和抵押物等情况，如相关资金筹措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张玉富先生本次收购所需的资金的最终来源于个人自有资金。 根据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张玉富先

生最终使阙文彬先生及四川恒康发展有限公司因质押标的股份产生的债务得到豁免即视为转让条件实

现，具体方式张玉富先生将根据债权债务的实际情况与相关方达成。 经张玉富先生本人确认，当前资金

筹措不存在不确定性。

五、你公司认为需披露的其他事项。

回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77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征集投票权的起止时间：2018年10月27日至2018年10月28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3:

30-17:00）

● 征集人对所有表决事项的表决意见：同意

● 征集人未持有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毛美英女士作为征集人， 就公司拟于2018年11月2日召开的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股权激励计

划” ）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一、征集人的基本情况、对表决事项的表决意见及理由

（一）征集人基本情况

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独立董事毛美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二）征集人对表决事项的意见及理由

征集人毛美英女士在公司2018年10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期间， 就公司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作出了明确同意的表决意见，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有利

于对核心人才形成长效激励机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成为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条

件；同意公司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1月2日14点0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1月2日

公司此次股东大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二）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浙江省临海市两水开发区聚景路8号）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 关于提请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情况， 请详见公司2018年10月1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076）。

三、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制定了本次征集投票权方

案，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对象

截止2018年10月26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并

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时间

2018年10月27日至2018年10月28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30-17:00）。

（三）征集方式

采用公开方式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公告进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

1、按本公告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

“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

2、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次征集投票

权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1）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授

权委托书原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法人股东按本条规定提交的所有文件应由法定代表人逐页签字并加

盖股东单位公章。

（2）委托投票股东为个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复印

件；

（3）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将公证书连同授权

委托书原件一并提交；由股东本人或股东单位法人代表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3、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采取专人

送达、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并按本公告指定地址送达；采取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方式的，收到时间以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到的时间为准。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浙江省临海市两水开发区聚景路8号；

收件人：阮丹丹； 联系电话：0576-85322099； 传 真：0576-85174990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 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 并在显著位置标明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字样。

（五）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审核，全部满足下述条件的授权委托

将被确认为有效：

1、已按本公告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2、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3、股东已按本公告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完整、有

效；

4、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股东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六）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股东最后一次签

署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收到时间先

后顺序的，由征集人以询问方式要求授权委托人进行确认，通过该种方式仍无法确认授权内容的，该项

授权委托无效。

（七）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但对征集

事项无投票权。

（八）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1、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

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2、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议登记时

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 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

失效；

3、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 、“反对” 或“弃权”

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

表决。

（九）由于征集投票权的特殊性，对授权委托书实施审核时，仅对股东根据本公告提交的授权委托

书进行形式审核， 不对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上的签字和盖章是否确为股东本人签字或盖章或该等文

件是否确由股东本人或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发出进行实质审核。 符合本公告规定形式要件的授权委托

书和相关证明文件均被确认为有效。

特此公告！

征集人：毛美英

2018年10月17日

附件：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 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

并公告的《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

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

本人/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毛

美英女士作为本人/本公司的代理人出席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

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非累积投票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

关于提请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注：本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在相应的意见下打“√” ，“同意” 、

“反对” 、“弃权”三者只能选其一，选择超过一项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股东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股东证券账户号：

签署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止。

证券代码：

002240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93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回购资金总额区间为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16元/股。

2、回购股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方案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而导致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的风

险； 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

方案等，导致本计划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的风险；本次回购存在因股权激励方案或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

授出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

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综合考虑公

司的财务状况，公司拟定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报告书》，本次回购事项已经2018年9月17日和2018年

10月8日分别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

容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持续向好，木业板块受益于管理改善及供给侧改革，业绩大幅提升；锂业板块，首

条1.3万吨产能生产线已于2018年3月底顺利投产，4月中旬即产出合格的电池级产品， 证明该生产线工

艺成熟可靠，并在短期内打通全流程，运行情况顺利并达到预期目标，2018年上半年即实现盈利。锂盐项

目4万吨剩余产能预计2019年初完全建成。后续随着产能的释放，锂盐业务将成为公司业绩的重要来源。

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的动能十分充足。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和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

者对公司的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值合理回归，并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

司利益和核心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更紧密的合力推进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拟回购股份。 本次

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三、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近期公司股价，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6元/股。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

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相应调整。

四、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回购资金总额区间为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

五、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1）回购股份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回购股份的数量：在回购资金总额区间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6元/股的条件下：

①按此次回购资金最高限额10,000万元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不少于625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不低于1.1675%。

②按此次回购资金最低限额5,000万元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不少于312.5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不低于0.5837%。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实施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做相应调整。

六、回购股份的期限

（1）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①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

起提前届满；

②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实施回购事宜，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提

前届满。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①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②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

后2个交易日内；

③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回购相关决议的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八、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的具体授权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办理如下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允许的范围内，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回购方案；如遇

证券监管部门有新的要求以及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授权董事会根据国家规定以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

和市场情况对回购方案进行调整；

2、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回购股份的具体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作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等；

3、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4、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根据有关规定择机回购公司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

数量等；

5、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规定，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

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6、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办理《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修订，并办理

相关公司备案、变更登记等事宜。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九、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回购金额最高限额人民币10,000�万元及回购价格上限16元/股测算， 公司预计回购股份数量

为625万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变化情况预测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4,690,082 8.35% 50,940,082 9.52%

无限售条件股份 490,653,375 91.65% 484,403,375 90.48%

股份总数 535,343,457 100.00% 535,343,457 100.00%

十、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未经审计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318,271.5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209,629.53万元。 假设此次回购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按2018年6月30日的财

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3.14%，约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4.77%。

本次股份回购资金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根据公司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认为在

不低于5,000�万元且不超过10,000�万元的资金总额内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股份回购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是否存在买卖本

公司股份的行为，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说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

行为；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十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阅读了相关资料，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出席人数、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2、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

的投资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有效地将股东

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推进公司长远发展。

3、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区间为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资金

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回购后公司的

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具有回购的可行性。

4、本次回购股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价格为市场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同时具备可行性，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回购公司股份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份回购的实质条件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回

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

次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四、其他事项说明

1、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股份专用账户，该账户仅用

于回购公司股份。

2、回购股份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

在各定期报告中公布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1）公司将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

（2）公司回购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将自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

（3）回购期间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公告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最高价

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

（4）回购期届满或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后，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3日内公告回购股份情况以及

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以及支付的总金额等内容；

（5）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

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

（6）公司距回购期届满3个月时仍未实施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司董事会将对外披露未能实施该回购

方案的原因。

十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5、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6、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7、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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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

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兖矿财务公司” ）初步测算，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兖矿财务公

司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2018年第1-3季度利润表（未经审计）如下：

一、兖矿财务公司于2018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金额单位：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 产： 负 债：

现金及银行存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45,977,040.12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894,238,249.79 583,953,224.77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存放同业款项 6,379,604,791.75 6,656,936,954.63 拆入资金

贵金属 交易性金融负债

拆出资金 292,500,000.00 衍生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衍生金融资产 吸收存款 13,338,566,293.66 10,917,722,446.7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付职工薪酬 662,853.21 598,642.21

应收利息 应交税费 24,404,692.27 17,014,472.93

发放贷款和垫款 7,262,363,305.37 5,407,926,732.00 应付利息 1,769,843.74 5,461,705.5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预计负债

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付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递延所得税负债

投资性房地产 其他负债 2,778,004.53 3,597,440.25

固定资产 1,791,041.63 2,397,623.39 负债合计 13,414,158,727.53 10,944,394,707.69

无形资产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799,718.20 20,799,718.20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00,000,000.00 1,000,000,000.00

其他资产 1,285.33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108,267,302.00 108,267,302.00

一般风险准备 183,052,927.12 183,052,927.12

未分配利润 145,819,435.42 436,299,316.1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437,139,664.54 1,727,619,545.30

资产总计 14,851,298,392.07 12,672,014,252.9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4,851,298,392.07 12,672,014,252.99

二、兖矿财务公司2018年1-3季度利润表（未经审计）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266,308,881.08 171,941,018.19

利息净收入 262,557,183.27 172,170,327.62

利息收入 357,542,620.45 226,490,053.21

利息支出 94,985,437.18 54,319,725.59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730,849.64 1,472,839.31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775,059.45 1,500,612.41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44,209.81 27,773.10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公司和合营公司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020,848.17 -1,702,148.74

其他业务收入

二、营业支出 71,468,013.04 21,759,512.92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47,881.21 1,595,313.51

管理费用 14,820,014.56 14,389,199.41

资产减值损失 55,000,117.27 5,750,000.00

其他业务成本 25,000.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94,840,868.04 150,181,505.27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896,568.0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94,840,868.04 149,284,937.24

减：所得税费用 49,021,432.62 38,649,044.4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45,819,435.42 110,635,892.78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请投资者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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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0月16日（周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0月16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0月15

日下午15:00至2018年10月16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76号）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提请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军风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2人，代表股份368,269,7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8935%。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代表股份364,867,7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61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3,402,0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6％。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人，代表股份3,903,0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0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3,402,0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6％。

3、会议出席人员：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调整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和发行额度的议案》；

同意364,891,2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826%；反对3,378,5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91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24,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383%；

反对3,378,52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61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全权办理本次注册和发行中期票据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364,891,2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826%；反对3,378,5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91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24,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383%；

反对3,378,52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61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3、审议《关于制定〈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364,889,4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821%；反对3,380,3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91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

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22,7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922%；反

对3,380,32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07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冬梅、井泉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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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前期相关报告数据的更正

调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29日披露了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于2018年4月25日披露了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18年8月13日披露了公司2018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出于谨慎性和可比性原则等，公司在自查中发现个别数据和信

息需修订完善，对相关报告无本质影响。 现对部分内容予以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一、2015年年度报告

（一）“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5、关联交易情况”“（1）购销商品、提供

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中，专卖店的线缆交易金额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专卖店 线缆 39,166.32 13,126.37

更正后：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专卖店 线缆 27,027.96 13,126.37

（二）“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6、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1）应收项

目”和“（2）应付项目”中，关联方专卖店的相关数据更正如下：

更正前：

（1）应收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电缆） 专卖店 846,912.82 - 5,952,579.19 -

（2）应付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预收款项 专卖店 59,001,032.50 45,971,208.29

更正后：

（1）应收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电缆） 专卖店 3,162,367.53 1,939,763.09 5,952,579.19 -

（2）应付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预收款项 专卖店 32,018,254.15 45,971,208.29

二、2017年年度报告

（一）“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5、关联交易情况”“（1）购销商品、提供

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中，关联方爱普高分子和福瑞智电相关数据更正如下：

更正前：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爱普高分子 辅料 1,118.66 1,046.54

爱普高分子 线缆 93.37 22.36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爱普高分子 线缆 6.57 1.37

更正后：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爱普高分子 电缆辅料 1,212.03 1,068.9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爱普高分子 电缆辅料 6.57 1.37

福瑞智电 配电监测产品 107.56 -

（二）“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6、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1）应收项

目”中，增加关联方福瑞智电相关数据，更正后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福瑞智电 504,689.67 25,234.48

三、2018年半年度报告

（一）“第六节普通股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二、股东情况”“（二）截止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前

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中，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可交债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份未计入质押或冻结数量，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7,670,000 1,412,414,782 63.64 0 质押 1,162,8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更正后：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7,670,000 1,412,414,782 63.64 0 质押 1,273,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二）“第十节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5、关联交易情况”“（7）关键管理人员报

酬” 中，关键管理人员报酬数据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261.77 366.90

更正后：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291.77 366.90

（三）“第十节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6、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1）应收项目”

中，关联方爱普高分子的应收项目数据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爱普高分子 804,604.28 85,117.50

其他应收款 爱普高分子 984,833.02 753,149.17

更正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爱普高分子 380,494.81 85,117.50

其他应收款 爱普高分子 1,408,942.49 753,149.17

除上述更正外，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和2018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的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 本次更正后的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和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将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敬请投资者查阅。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公司坚持自查自纠，勤勉尽职，努力规范，以促进企业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